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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卫人发 也2011页 436 号

关关于印发深圳市消除疟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 光明和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
根据广东省卫生厅、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教育厅、 省科

学技术厅、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省公安厅、 省财政厅、 省对

外贸易经济合作厅、 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省广播电影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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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省旅游局等 11 个部门联合下发的 《关于印发广东省消除疟

疾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卫 也2010页 182 号) 和 《关于成立广东

省消除疟疾行动协调小组的通知》 (粤卫 也2010页 174 号) 要求,
结合我市实际, 组织制定了 《深圳市消除疟疾实施方案》, 现印

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摇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摇 摇 摇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深 圳 市 教 育 局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深 圳 市 公 安 局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摇 摇 摇 摇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

二茵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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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圳市消除疟疾实施方案

疟疾是我市主要寄生虫病之一, 在八、 九十年代建市初期,

深圳曾发生较大规模的间日疟暴发流行, 1984 疟疾年发病率高达

为 1097郾 89 / 10 万, 经过多年的科学防治, 疟疾的发病率下降到

目前的 1 / 10 万以下, 达到控制和基本消除疟疾的水平。 由于引

起疟疾流行的自然和社会因素仍未消除, 疟原虫和传播蚊媒耐药

性的发生, 国际贸易和人口流动导致了输入性疟疾病例的增多,

疟疾疫情仍然存在反复或上升的可能。 根据近几年的疟疾报告病

例统计, 我市的疟疾发病人数约占全省报告病例的 30 ~ 50% 。 为

了巩固和加强疟疾防治工作成果, 根据卫生部等十三部委联合下

发的 《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 (2010 ~ 2020)》 (卫疾控发

也2010页 47 号) 和广东省十一厅局 《关于印发广东省消除疟疾实

施方案的通知》 文件精神, 结合我市实际, 特制订本方案。

一、 疟疾流行区分类

我市属于疟疾流行区, 福田、 罗湖、 南山、 盐田、 宝安 (含

光明新区)、 龙岗 (含坪山新区) 等区均被国家划为二类地区。

二、 目标

(一) 总目标

到 2015 年, 全市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 到 2017 年, 实现消

除疟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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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阶段目标

2011 ~ 2014 年各区年发病率控制在 1 / 万以下, 2015 年无本

地感染病例, 2017 年通过消除疟疾考核验收。

(三) 阶段工作指标

2011 ~ 2014 年实现以下指标:

1. 技能培训

(1) 市、 区疾控机构和街道综合性医院疟防人员接受过疟

疾防治知识技能及消除疟疾工作要求的培训比例, 2011 年达到

85% , 2011 ~ 2014 年按年提高 5% 。

(2) 市、 区和街道综合性医疗机构门诊相关科室临床医生、

实验室检验人员接受过疟疾诊断、 治疗、 疟原虫血片镜检技能培

训的比例, 2011 年达到 85% , 2011 ~ 2014 年按年提高 5% 。

(3) 各区社康中心相关临床医生接受过疟疾防治基本知识

培训的比例, 2011 年达到 85% , 2011 ~ 2014 按年提高 5% 。

(4) 口岸卫生检疫人员接受过疟疾防治知识和技能培训的

比例, 2011 年达到 90% , 2011 ~ 2013 年按年提高 5% 。

2. 发热病人疟原虫血检。

(1) 市、 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综合医院能够开展疟原虫

血片镜检的比例 2011 年达到 95% , 2012 年达 100% ; 街道综合

性医疗机构能够开展疟原虫血片镜检的比例达到 90% , 2011 ~

2014 年按年提高 5% , 至达到 100% 。

(2) “三热冶 病人 (临床诊断为疟疾、 疑似疟疾和不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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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热病人) 年疟原虫血检的总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数的 1% 。

(3) 疟疾病例实验室检测率, 2011 年达 95% , 2012 达 100% ;

实验室确诊比例, 2011 年 ~ 2012 年达 75% , 2013 年达 100% 。

3. 病例报告、 治疗和个案调查

诊断后 24 小时内报告率达到 100% , 疟疾病例规范治疗率达

到 100% , 流行病学个案调查率达到 100% 。

4. 疫点处置

疫点处置率: 2011 ~ 2012 年达到 70% , 2013 年达到 100% 。

5. 媒介防制

疟疾传播季节, 有本地发生疟疾病例的区, 疫点区域居民的

长效蚊帐、 浸泡蚊帐、 纱门纱窗等防护设施覆盖率 2011 年达到

70% , 2011 ~ 2014 年按年提高 5% 。

6. 健康教育。

(1) 居民疟疾防治知识知晓率 2011 年达到 60% , 2011 ~

2014 年按年提高 5% ; 中小学生疟疾防治知识知晓率 2011-2012

达到 80% 以上; 2013 ~ 2014 年达到 90% ; 边境口岸和卫生检疫

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疟疾防治知识知晓率 2011 年达到 85% ,

2011 ~ 2014 年按年提高 5% 。

(2) 在出入境口岸、 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等场所放置疟

疾防治知识宣传材料的比例 2011 年达到 90% , 2011 ~ 2014 按年

提高 5% 至 100% 。

到 2015 年实现以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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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能培训

(1) 市、 区疾控机构和街道综合性医院疟防人员接受过疟

疾防治知识技能及消除疟疾工作要求的培训比例达到 100% 。

(2) 市、 区和街道综合性医疗机构门诊相关科室临床医生、

实验室检验人员接受过疟疾诊断、 治疗、 疟原虫血片镜检技能培

训的比例达到 100% 。

(3) 各区社康中心医疗机构相关临床医生接受过疟疾防治

基本知识培训的比例达到 100% 。

(4) 卫生检疫工作人员接受过疟疾防治知识和技能培训的

比例达到 100% 。

2. 发热病人疟原虫血检。

(1) 市、 区综合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够开展疟原虫

血片镜检的比例保持 100% ; 街道综合性医疗机构能够开展疟原

虫血片镜检的比例达到 100% 。

(2) “三热冶 病人年疟原虫血片镜检的总数不低于辖区人口

数的 1% 。

(3) 疟疾病例实验室确诊比例达到 100% 。

(4)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自境外疟疾流行区 (以国家质

检总局发布的疟疾疫区公告为判定标准) 入境的发热病人进行疟

疾筛查的比例保持 100% 。

3. 病例报告、 治疗和个案调查。

诊断后 24 小时内报告率保持 100% , 疟疾病例规范治疗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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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100% , 流行病学个案调查率保持 100% 。

4. 疫点处置。

疫点处置率达到 100% 。

5. 媒介防制。

疟疾传播季节, 疟疾疫点区域居民的长效蚊帐、 浸泡蚊帐、

纱门纱窗等防护设施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

6. 健康教育。

(1) 居民疟疾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 80% 以上, 中小学生疟

疾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 90% 以上; 边境口岸和卫生检疫机构的相

关工作人员疟疾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 100% 。

(2) 在出入境口岸、 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等场所放置疟

疾防治知识宣传材料的比例达到 100% 。

到 2017 年实现以下指标:

1. 全市各区完成疟疾消除考核认证

2. 疑似疟疾病人实验室诊断

(1) 街道综合性医院以上医疗和疾控机构均具备疟原虫血

片镜检设施和能力。

(2) 所有疑似疟疾病人均得到实验室疟原虫血片镜检。

(3) 流行病学不能确定感染来源的实验室确诊疟疾病例均

得到基因分子分型溯源检测。

三、 防治策略和措施

目前主要采取以清除疟疾传染源, 阻断疟疾在当地传播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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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防治措施, 加强 “三热冶 病人的血检监测和输入性病例处

置, 防止继发传播; 对于本地发生病例要及时做好疫点的调查和

处理工作。 输入性疟疾重点防范来自非洲、 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

的输入性恶性疟病例的潜在威胁。 防治策略可根据防治进程和流

行的情况作改变适时调整。

(一) 加强传染源控制和管理

1. 以血检监测为工作重点, 及时发现疟疾病人。 各级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应当对 “三热冶 病人开展疟原虫血检监测, 年血检率

不低于辖区人口的 1% 。 各区根据血检任务再进行分配, 各区根据

任务数, 采用疟疾快速诊断试纸条 (RDT) 进行初筛, 可疑阳性

者必须制作血片进行确认。 全市各区血检任务指标见表 1。

为控制本地病灶点扩散和传播, 各区对近 3 年有本地感染病

例的社康中心实施快速诊断试纸条 (RDT) 筛查, RDT 检测阳性

者, 须制作血片并采集肝素抗凝血 1ml 送上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备查核实。

对于各区承担的 “全球基金疟疾项目冶 中的疟疾血片镜检

任务, 应严格按照项目要求合理分配血检任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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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全市各区 “三热冶 病人计划血检任务指标

辖区
常住人口数

(万)
血检总数

全球基金
镜检数*

镜检或
RDT 检测数

福田区 120郾 61 12061 5900 6161
罗湖区 88郾 50 8850 4500 4350
南山区 98郾 89 9889 4600 5289
盐田区 22郾 77 2277 1100 1177
宝安区 317郾 74 31774 8000 23774
龙岗区 180郾 02 18002 6000 12002

光明新区 41郾 59 4159 2000 2159
坪山新区 21郾 10 2110 1000 1110

合计 891郾 22 89122 33100 56022

摇 摇 ＊镜检数为 2010 年全球基金任务数, 将随每年全球基金任务数实时调整, 镜检

数或 RDT 检测数亦随之调整。

2. 规范治疗疟疾病人。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对发现的疟

疾病人均应当按照卫生部下发的 《抗疟药使用原则和用药方案》

进行治疗。 对所有疟疾病人应进行全程督导服药。 所有病例的治

疗由各级医疗单位的临床医生负责执行。

3. 疟疾疫情报告。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对发现的疟疾病

人均应在 24 小时内实现网络直报。

4. 病例核实。 各区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对网络直报的

所有疟疾病例立即进行疟原虫血片镜检核实, 并在 3 个工作日内

完成流行病学个案调查。 必要时由市、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

行实验室病原学确认和基因分型分析。

对于确认的输入性病例, 若为国内输入者, 及时通知输入地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联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处理; 若输入地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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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通知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协助开展调查, 并实行双向备份,

即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发现的疟疾病例样品备份给市疾控中心,

市疾控中心发现的疟疾病例样品备份给深圳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

心。

5. 疫点处置

在出现疟疾病例并具有传播条件的居民点 (疫点), 由各区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开展病例搜索, 对近 2 周内有发热史者采

集血样进行疟原虫血片镜检或 RDT 检测, 同时对疫点所有住家

采取相应的媒介防制措施, 发放疟疾防治宣传材料, 提供疟疾咨

询服务信息。

6. 休止期根治

在疟疾传播休止期, 对上年度间日疟病人进行抗复发治疗,

具有详细追踪治疗的记录。

(二) 加强媒介防制

1. 防蚊灭蚊。 疟疾传播季节, 各区要结合爱国卫生运动,

进行环境改造与治理, 减少蚊虫孳生场所, 降低蚊虫密度。 在疫

点采取杀虫剂室内滞留喷洒和杀虫剂处理蚊帐等措施。

2. 加强个人防护。 疟疾传播季节, 提倡居民使用驱避剂、

蚊香、 蚊帐、 纱门纱窗等防护措施, 减少人蚊接触。

(三) 加强健康教育

1. 开展大众健康教育。 广电、 新闻等宣传部门要结合 “全

国疟疾日冶 活动, 通过广播、 电视、 报纸等多种形式, 广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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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防治知识和国家消除疟疾政策, 提高居民自我防护意识和参

与疟疾防治和消除工作的积极性。

2. 加强对辖区涉外企业员工的健康教育。 员工外派到疟疾

疫区工作前进行疟疾防治知识的培训, 归国后鼓励到疾控和医疗

机构进行疟疾排查。

3. 开展出入境人员健康教育。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要在出

入境口岸设置公益广告宣传栏或电子大屏幕等设施, 在出入境旅

客通道摆放疟疾防治宣传材料, 开展疟疾防治知识宣传。 商务、

旅游等部门应当组织对集中出境务工、 旅游人员的疟疾防治知识

培训。

4. 开展中小学生健康教育。 在中、 小学校, 教育部门应当

结合健康教育课或主题班会活动, 开展疟疾防治健康教育, 通过

“小手牵大手冶 的方式, 让学生向家长和周围人群开展宣传, 不

断扩大疟疾防治知识的传播范围。

5. 加强社区宣传教育。 各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指导医院、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大型工程建设工地等场所, 设立疟疾防治知

识宣传栏, 定期更新内容。

(四) 加强流动人口的疟疾防治

1. 建立健全信息通报制度。 卫生、 商务、 质检、 旅游等部

门定期向公众发布境内、 外疟疾流行状况和相关信息。 部门之间

定期交流工作信息。

2. 加强出境人员疟疾保护。 出入境检验检疫、 商务、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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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应对出境人员宣传疟疾防治知识和提供咨询服务; 商务部门

应督促劳务派遣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为出境人员安排随队医生、 抗

疟药品、 防蚊设施等。

3. 做好出入境人员疟疾筛查。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对

自境外疟疾流行区入境的发热病人进行疟疾筛查, 报告疟疾疫

情。 商务、 旅游、 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应配合当地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对报告的疟疾病例的同行返回人员进行追踪随访。

4. 做好境内流动人口疟疾防控。 在疟疾流行区实施大型工

程建设项目的单位, 应当为施工人员提供必要的疟疾防护用品,

并配合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做好疟疾防控工作。 流动人口疟疾

病例实行属地化管理, 病例输入、 输出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相互

间应当及时沟通相关信息。 公安、 卫生部门应当密切配合, 做好

流动人口疟疾病例追踪, 重点人群筛查和相关信息的沟通。

(五) 完善疟疾监测检测网络

建立和完善疟疾参比实验室网络。 市、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组建疟疾确认实验室, 协同国家、 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立疟疾

实验室网络。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疟疾病例虫种鉴定及基因

分型工作。 市、 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所有网络报告的疟疾

病人血片进行实验室复核, 并抽查至少 5% 的发热病人阴性血

片。 街道综合性医院以上各级医疗机构须配备疟疾血检所需器

材, 并至少有 2 人熟悉疟原虫血检技术。 各级实验室应当定期进

行技能考核和质量控制, 确保实验室网络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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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策和保障

(一) 加强政府领导, 健全管理机制

各区政府要把消除疟疾工作列入本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考核内容, 明确职责任务, 加强组织协调, 完

善政策措施, 解决突出问题, 确保工作到位。

(二) 明确部门职责, 强化措施落实

各部门要密切配合, 各司其职, 共同做好消除疟疾工作。 在

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由市卫人委牵头, 协调有关部门负责人研

究制定消除疟疾工作方针、 政策、 规划和措施, 负责综合协调工

作。 发展改革、 财政部门负责将疟疾消除工作列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 安排疟疾防治与消除专项经费, 并加强资金监管。

商务、 出入境检验检疫、 公安、 旅游等部门负责出入境人员疟疾

健康教育、 病例检测和出入境防病管理, 并及时与卫生部门沟通

有关信息。 广电部门负责安排多种形式的疟疾防治知识宣传。 教

育部门负责在中小学校开展疟疾防治知识宣传教育。 科技部门把

疟疾防治与消除相关科学研究项目列入市科研支撑计划。

(三) 依照法律法规, 开展消除疟疾工作

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

生检疫法》、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疟疾突发疫

情应急处理预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

报告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及有关技术方案, 依法、 科学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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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疟疾工作。

(四) 加强队伍建设, 提高技术水平

市及各区要建立、 健全疟疾防治专业队伍。 市、 区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至少配备 2 名疟疾防治技术人员, 街道综合性医院以上

医疗机构至少有 1 人负责疟疾防治工作。 要逐级分期、 分批开展

专业技术培训, 保证培训效果, 提高人员业务水平。

(五) 增加财政投入, 确保工作开展。

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 市、 区政府要将消除疟疾所需经费纳

入财政预算, 其中: 市级财政承担市级卫生部门组织的宣传培

训、 督导评估及全市检测耗材的经费; 区级财政承担区级卫生部

门组织的宣传培训、 督导评估及日常工作经费。 同时, 加强资金

监管, 确保消除疟疾工作的开展。

(六) 开展应用性科学研究, 加强交流合作

将有关消除疟疾计划的研究项目工作列入市科研计划, 结合

实际工作提出关键问题, 组织研究人员跨学科的联合攻关。 积极

开展国内外各层次交流与合作, 引进和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技

术, 并充分利用全球基金等国际资助项目支持疟疾消除行动。

五、 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

(一) 目标责任和责任追究

各区、 各部门要根据本行动计划的要求, 结合实际, 制订本

辖区、 本部门的实施计划和方案; 并将工作目标和任务层层分

解, 签订目标责任书。 对没有实现工作目标的, 要追究有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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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政责任。

(二) 防治工作监督与检查

根据 “科学、 定量、 随机冶 的原则, 通过开展定期与不定

期相结合的自查、 抽查, 对工作内容和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考核评

价。 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各区下级机构每年开展 2 次督导,

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每季度对辖区内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1 次督

导, 对现症病人的规范治疗、 休止期根治、 人群预防服药、 疫点

处理、 健康教育等相关工作进行指导。 要及时将监督检查的情况

反馈给被检查单位。 为保证血检质量, 各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每

季度对辖区各医院开展 1 次血检质量的督导和检查, 对期间的阳

性血片全部复核, 阴性片复核 5% 。 要求各级医院对阴性片保留

3 个月, 阳性片保留 1 年以上, 并由市疾控中心核实留存。

(三) 考核评估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对疟疾

消除工作进行检查和通报。

2017 年全市完成疟疾消除认证资料的准备, 各区做好迎接省

里对达到阶段性目标开展的考核评估工作。

附件: 深圳市消除疟疾行动协调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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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深圳市消除疟疾行动协调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

摇 摇 摇 组摇 长: 张摇 丹摇 市卫生人口计生委副主任

摇 摇 摇 副组长: 王庭珠摇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陆摇 健摇 市科工贸信委副主任

王虎善摇 市财政委副主任

唐海海摇 市教育局副局长

罗摇 威摇 市公安局副局长

吕志平摇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

易能全摇 市文体旅游局副局长

摇 摇 摇 成摇 员: 林汉城摇 市卫生人口计生委疾控处处长

叶摇 秦摇 市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处处长

张月光摇 市科工贸信委计财处调研员

罗东辉摇 市财政委社保处调研员

张摇 玲摇 市教育局思政与体卫艺处副调研员

李龙文摇 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副支队长

李政良摇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卫检处处长

丘摇 干摇 市文体旅游局旅游协管处调研员

摇 办公室主任: 林汉城摇 市卫生人口计生委疾控处处长

办公室副主任: 马汉武摇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摇 办公室成员: 杨摇 浩摇 市卫生人口计生委疾控处主任科员

谢摇 旭摇 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制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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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 卫生摇 疾控摇 疟疾摇 方案摇 通知

摇 抄送: 市政府办公厅。

摇 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秘书处 2011 年 6 月 16 日印发

校对人: 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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